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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與「政」治的角力──

就香港法治實踐主線與陳弘毅教授商榷

⊙ 郭振杰

 

陳弘毅教授通過〈中庸之道與一國兩制的法治實踐〉（《二十一世紀》2007年6月號）一文，

對香港回歸十年來若干重要案例進行了梳理、分析和研判，使我們能夠清晰地認識到香港法

制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模式下的發展脈絡。令人遺憾的是，陳教授似乎著眼和重申其

十年前的「中庸」之道，雖然指出「人大三度解釋基本法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事件」是香港

「回歸以來在法治領域以至整個社會引起爭議和震盪的最重要事件」，但對這些最重要的事

件背後的衝突根源分析不夠，也忽視了香港法治進程中地方「法」治與中央「政」治之間的

角力實質。

一、第一次人大釋法──圍繞違憲審查權的「法」「政」角力

全國人大第一次對香港基本法進行解釋，其要害不在於單純的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

權」問題，而在於如何處理臨時立法會合法性受質疑所產生的問題，以及香港法院判詞中對

違憲審查權的範圍表述是否挑戰中央權威的問題。

香港有關人士對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合憲性強烈質疑，是因為「臨時立法會」乃是中央政

府拋棄此前安排，由負責選舉第一屆特首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並

沒有任何的法律根據，它的違憲性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質疑，可以稱得上是香港方面對中央

權威的第一次挑戰。而居港權案件與臨時立法會合法性相關，且香港終審法院在此案件中對

法院違憲審查權範圍的解釋，更直接對中央權威構成了實質威脅。因為終審法院稱：「香港

法院的違憲審查權的適用範圍，既包括香港立法，也包括中央權力機關就香港事務做出的立

法行為」。這樣就開啟了以香港法院審查中央違憲行為的法制通道；也基於此，中央政府反

應才如此強烈，而最終，香港終審法院不得不就此判詞進行「澄清」。雖然終審法院的澄清

表示「並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對此前的

判詞並無實質的改變，但畢竟，「中央」的權威，通過「地方」法院的表態，重新贏得了尊

重。繼而，由香港特區政府以終審法院判決將對香港產生重大影響為由，建議國務院提請人

大釋法，而全國人大則以釋法的形式，對臨時立法會對《入境條例》的修訂內容給予認定，

從而，對終審法院的判決變相廢除。至此，中央權力和威嚴得到了全面的維護。

特區政府是否可以提請中央釋法，中央釋法程式如何啟動，只是這一次釋法事件中的部分技

術爭執。第一次人大釋法事件所揭示的，不是全國立法機關釋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卻是其

背後所代表的治理模式的不協調。特區政府通過行政管道上請全國人大進行釋法，從而全盤



否定特區終審法院的裁決，無疑嚴重影響「港人治港」的法制模式。全國人大的權力並無爭

議，爭議的恰恰是如何行使這一權力，是著眼於事情的解決，還是通過權力的行使維護和強

化中央的「至高無上，不容挑戰」的權威。臨時立法會和特區政府都是由八百人選舉委員會

產生，其體現的權威都來自於中央政府，因此，無論對臨時立法會合法性的質疑，還是對立

法會通過的《入境條例》進行修訂的質疑，都是對中央權威的挑釁。

這一次釋法，是「中央」對地方司法機關冒犯其權威的挑戰予以的還擊，圍繞居港權案件而

產生的第一次人大釋法事件，揭示了中央權威不容冒犯這一「政治」與地方法院強調 「法

治」的衝突。通過「澄清」和「釋法」，中央權威得到了維護。

二、第二次人大釋法──圍繞普選權的「法」「政」角力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遭到了港人的強烈反對，特區政府在硬闖已經註定失敗的情況

下，宣佈《國安條例》的暫時擱置。由於23條立法是屬於「特區自行立法」的範疇，中央政

府愛莫能助，而民主派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卻透過反對23條立法運動大大增強，繼而根據《基

本法》提出07年特首的普選和08年立法委員的普選的「雙普選」訴求。

中央政府為遏制這一民主運動，採取人大「釋法」形式，對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予以控

制。2004年4月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審議」了有關議案，經

「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香港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確定。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立法會法案、議案表決程式的法案及其

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從而將香港政改的裁判權牢牢控制在全

國人大手中，並將發球權授予「特區行政政府」。

可以設想，如果香港的政治改革不會波及中國大陸，如果香港的民主運動對中國大陸的政治

生態不產生衝擊的話，則香港的政治改革將成為中央政府的一個宣傳題材，中央政府所關注

的是「政治影響」，而非居民的普選權這一政治權利。在全國元首沒有普選，全國人大代表

沒有普選的前提下，特區居民主動要求的雙普選也是對中央權威的挑戰。在中央的思維方式

中，只有在中央指導控制下講「政治」大局的「改革」，沒有以「法治」主動要求行使選舉

權利的、在中央嚴重明顯屬於逼宮式的「改革」。

在「港人治港」的模式下，香港人要求普選特首和立法會，並無任何不當性，但「雙普選」

訴求仍然是一種以法治方式挑戰中央政治佈局的嘗試。而反對23條立法的運動，已經顯示了

這種真正「港人治港」的不利於中央政治期盼的嚴重後果，所以，中央以釋法的形式，凍結

這一民主進程，實乃「一國兩制」下的必然結局。

三、第三次人大釋法──圍繞行政首長任期的「 法」「政」角力

董建華辭職後又發生了針對新特首任期的第三次釋法。特首任期問題，仍然不僅僅是一個法

律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掩蓋下的法治與政治的衝突問題。

從純粹法律技術層面上講，由於特首屆滿前離職，繼任者的任期如何計算並無明確的法律檔



支撐，那麼，「完整年限」和「剩餘年限」都有合理存在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空間。以副總統

繼任總統的制度觀之，副總統繼任總統後，在當屆總統任期剩餘年限內履行職權是憲政通

例，但這一剩餘年限的共識，是建立在如下制度前提之上：選舉總統和副總統時已經有此制

度安排，即副總統實乃「補位人選」，且副總統也是通過和總統同樣的選舉程式而產生，副

總統和總統實為一屆，因此，副總統在剩餘年限內補位順利成章，合理合法。

而香港特區政府首長的問題恰恰有其特殊性，《基本法》僅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而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

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援引舊例而賦予重新選舉的新特首以一個完整的任期實著

眼於有利於新特首施政的考慮，而且根據五十條規定，在行政長官缺位後產生的新的行政長

官也乃依據四十五條，與此前離職的長官並無任何繼任關係，所以「剩餘年限」說並非一定

有據。尤為特殊的是，此前香港特首的人選和選舉程式均為中央為其政治考慮所確認，而香

港特首確為中央政府代言人這一屬性又為香港各界所公認，因此，通過對繼任者的任期問

題，賦予新特首以完整的任期，從而來達到產生一個非經中央長期籌劃而控制下的特區行政

長官，就為香港民主派人士所希望。

可以說，在新特區首長任期問題上，是民主派人士欲通過法律程式達到產生一個新型特首，

擺脫中央控制的一種嘗試。而中央政府以釋法的形式，確認了「剩餘任期」說，從而將超出

此前中央預期之外而產生的新特首可能帶來的對中央的衝擊減少到最小。當然，釋法檔中提

及立法會任期也是五年以及《基本法》曾預定07年產生第三屆特區政府，不過是法律技術層

面並不充分的說辭。民主派人士認為中央這一解釋實為以政治為考量，所言非虛。

四、香港法治實踐的啟示──法治的挫折和勝利

法治與政治的角力在三次人大釋法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而三次人大釋法，恰恰分別針

對了香港的司法、立法和行政，可以說恰好是一個完整的程式。除了 「七一」大遊行及反對

23條立法，由於中央無法直接參與而香港地方意識佔了上鋒之外，在香港地方與中央重大決

策的分歧中，中央政府以人大釋法的形式，獲得了全面的勝利，成功維護了中央不可挑戰的

權威，「只有一個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制」政策得以維持。然而，香港人要求真正的「港

人治港」的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香港地方以「法」自治和中央政府的維持「政」治之間的

角力並非結束。2007年 6 月全國人大委員長明確表示，香港特區的權利來自中央授權，並無

任何剩餘權力，再次激起思考和爭議。中央的權力從何而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當家作主

這種說辭在香港並沒有市場。

陳弘毅教授總結香港十年法治憲政經驗，認為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和基本法基礎上的

自治、法治、人權和自由都得到了相當成功的實現；而且認為人大的釋法，背後都有其理

據，對香港回歸十年來的法治給以積極的認可。也許是陳教授堅持「法律」技術分析角度，

從而得到這種頗為積極的結論，但是在表面技術中立的背後，是被中央權威所挾制的香港地

方民意。不知道為何陳教授僅僅停留在中央「有權」釋法這一單純的技術分析上，不願去深

入分析釋法背後的「權威之爭」？更不知為何陳教授仍持「中庸之道」，建議香港法院依此

來處理現代的法律問題？最為不解的是為何以「中庸」為題，來判定法治努力屢遭挫折、香

港地方受中央威權所壓制的法治實踐狀態？難道希望秉持中庸之道，可以換取中央對香港的

仁政和嘉許？



香港以「法」治方式爭取「港人治港」與中央以「政」治因素考量維護「一個中國」角力之

下的香港格局，仍是「 港人治港」的訴求不得不隱忍於中央的權威，但中央權威的維繫卻不

得不借重於「人大釋法」這一法治方式，這正是香港法治實踐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獨特貢獻，

也正預設了「法治」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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